
 

葵青區議會  

行政及財務委員會  

第四次會議記錄 (二零一七 ) 

 

 

日期：二零一七年九月七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二分至三時四十六分  

地點：葵青民政事務處會議室  

 

 

出席者  出席時間 (下午 ) 離席時間 (下午 ) 

李志強議員 ,  MH (主席 )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吳家超議員 (副主席 )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朱麗玲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周奕希議員 ,  BBS, JP 會議開始  三時零一分  

郭芙蓉議員  二時三十九分  會議結束  

林翠玲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羅競成議員 ,  BBS,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梁偉文議員 ,  MH 二時三十九分  會議結束  

鮑銘康議員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潘志成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譚惠珍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鄧瑞華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黃耀聰議員 ,  MH  會議開始  會議結束  

徐曉杰議員  

黃潤達議員  

二時三十七分  

二時三十七分  

會議結束  

會議結束  

 

列席者   

嚴憶萱女士  署理葵青民政事務處民政事務專員  

黃文傑先生  葵青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  

吳啟裕女士  (秘書 )  葵青民政事務處一級行政主任 (區議會 )  

 

缺席者   

梁子穎議員  (因事告假 )  

李世隆議員  (因事告假 )  

盧婉婷議員  (因事告假 )  

  

 

 

1 



負責部門  

歡迎詞  

 

 主席歡迎各委員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葵青區議會行政及財務委

員會 (“行財會” )第四次會議 (二零一七 )。  

 

2.  委員一致通過梁子穎議員、李世隆議員及盧婉婷議員的請假申

請。  

 

通過行政及財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二零一七 )會議記錄  

 

3.  朱麗玲議員動議，黃耀聰議員和議，委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

錄。  

 

討論事項  

 

修訂審核申請區議會撥款的現行機制以符合《區議會條例》  

(第二次諮詢 ) 

(行政及財務文件第 57/D/2017 號 )  

 

4.  秘書簡介文件。  

 

5.  主席希望委員集中討論文件所述的四個方案，並在本次會議達

成共識，推薦其中一個方案予區議會考慮及通過。  

 

6.  周奕希議員認為不宜由行財會兼任審核撥款申請的工作，因會

令其喪失處理地方組織就區議會撥款申請提出上訴的功能，而以傳閱

文件讓行財會通過撥款申請結果的方案亦有欠理想。因此，他建議採

納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取代審核工作小組的方案。  
 

7.  羅競成議員指出現時審核工作小組的運作並不順暢，例如工作

量只集中於少數願意擔任審核工作的議員，可是他們的工作卻備受部

份沒有擔任審核工作議員的批評。他認為若能修訂《葵青區議會常規》

(“《常規》” )對委員會數目不得超過七個的規定，則提升審核工作

小組為委員會是較理想的做法。  
 

8.  秘書指出現時《常規》規定區議會轄下委員會的總數應為四至

七個，而目前區議會轄下已有七個委員會，因此成立審核委員會前須

修訂《常規》的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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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部門  

9.  羅競成議員詢問社區重點項目督導委員會 (“督導委員會” )是
否計算在七個委員會之內。此外，如區議會欲修訂《常規》的相關條

文是否須徵詢民政事務總署 (“總署” )的意見。  
 

10.  秘書回應督導委員會為區議會轄下七個委員會之一。就修訂《常

規》相關條文方面，只需區議會通過便可，無須先徵詢總署的意見。  
 

11.  主席詢問有否其他區議會常規的條文准許區議會成立多於七個

委員會。  

 

12.  秘書回應大部分區議會均跟從總署提供的區議會常規範本。然

而，亦有個別區議會修訂了有關條文，容許成立多於七個委員會。  

 

13.  梁偉文議員指出審核工作小組工作繁重，現時只有八位議員願

意加入擔任審批撥款工作，卻因此遭受部分議員以利益衝突為理由批

評其公信力。他考慮到本屆區議會只餘下兩年任期，以審核委員會取

代審核工作小組是可接受的方案，然而他期望更多議員加入該委員

會。  
 

14.  羅競成議員詢問成立審核委員會的跟進工作，以及在過渡期內

對審批撥款申請工作的影響。  

 

15.  黃文傑先生指出本屆各委員會的任期至本年 12 月 31 日止，屆

時區議會須重選各委員會的主席及副主席，可利用此機會一併成立審

核委員會。  

 

16.  周奕希議員認為應盡快成立審核委員會，無需等待委員會任期

結束。  

 

17.  秘書解釋如區議會在 9 月 14 日的會議上通過成立審核委員會，

秘書處會隨即邀請議員加入委員會，並在 9 月下旬召開第一次會議以

選舉主席及副主席。在完成選舉後，即可審批撥款申請。  
 

18.  鄧瑞華議員認為審核工作小組應繼續運作至審核委員會正式成

立為止。  

 

19.  主席指出下一次審核工作小組會議定在 9 月下旬舉行，審核委

員會應可在相若時間成立，並開始審批撥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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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部門  

20.  委員一致支持修訂《常規》有關的條文，以及成立審核委員會

以取代審核工作小組。  
 
獲葵青區議會撥款組織違規個案處理機制檢視  

(行政及財務文件第 58/D/2017 號 )  

 

21.  秘書簡介文件。  

 

22.  梁偉文議員認為文件所述的違規個案處理機制一向存在，詢問

為何仍需在行財會討論。  
 

23.  秘書回應指違規個案處理機制雖然存在，但秘書處一向只提交

地方組織的違規個案至審核工作小組處理，沒有向委員會匯報有關工

作小組 /指定組織的違規個案。因此，現欲通知委員在本年 10 月開始，

所有違規個案均會根據《葵青區議會撥款使用指南》 (“《指南》” )
規定作合適的跟進工作。此外，現建議由 2018 年 4 月開始，當在進

行審批團體撥款申請時，秘書處會報告申請團體過去三個財政年度就

運用區議會撥款的違規個案紀錄，以便議員在審批撥款時能掌握更多

背景資料。   
 

24.  黃耀聰議員指出指定組織及一些經常與工作小組合辦活動的團

體如因違規而被罰凍結申請撥款資格一年，將影響區議會的運作。  

 

25.  主席詢問《指南》附件 C 附錄一所訂定的罰則是否只適用於地

方組織。  

 

26.  黃文傑先生回應《指南》附件 C 附錄一所訂定的罰則適用於所

有申請撥款的非政府機構，包括與工作小組合辦活動的團體。然而，

委員會可根據違規事項的嚴重程度通過罰則，例如向違規團體發出提

醒信及警告信等，凍結申請撥款資格只是其中一項可考慮的罰則。  
 

27.  黃潤達議員詢問是由區議會哪一組織決定罰則。此外，他建議

建立扣分制度，被扣一定分數的團體將要面對更重的罰則。  
 

28.  黃文傑先生回應地方組織的違規個案由審核工作小組決定罰

則，而指定組織 /工作小組的違規個案則由所屬委員會處理。  

 

29.  主席及羅競成議員均詢問民政處計劃如何優化邀請非政府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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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部門  

成為籌辦區議會活動合作伙伴的機制。  

 

30.  署理專員表示《報告書》指出部分區議會就遴選非政府機構擔

任合作伙伴的機制有不足之處，並提供了改善建議。現時民政處仍在

構思如何回應該些建議以優化現行制度，待有確實方案會諮詢區議

會。  

 

31.  主席認為既然工作小組 /指定組織就運用區議會撥款有違規情

況出現，秘書處就各類申請撥款團體一律根據《指南》規定作跟進是

公平及合理的。  
 

32.  委員一致通過文件。  

 

跟進審核工作小組成員提出的意見  

(行政及財務文件第 59/D/2017 號 )  

 

33.  秘書簡介文件。  

  

34.  譚惠珍議員詢問不可舉辦多於一天的活動的限制是否適用於與

工作小組合辦活動的團體。  

 

35.  主席回應有關限制只適用於地方組織。  
 

36.  梁偉文議員認為既然 18 區區議會均獲批撥款，撥款應完全讓當

區團體及居民受惠，因此反對《指南》第 6.3.3(b)及 6.6.8(a)(ii)准許

註冊地址非位於葵青區的團體亦可申請撥款的規定。  
 

37.  主席詢問其他區議會是否准許非當區註冊團體申請撥款。  

 

38.  羅競成議員指出非於葵青區註冊的地方組織一直獲准申請撥款，

但其申請將被列入較後處理的次序。  
 
39.  黃文傑先生回應指有其他區議會亦准許非於當區註冊的團體申

請撥款。然而，如委員認為有修訂《指南》相關條文的需要，秘書處

可提交修訂建議予區議會討論及通過。  
 

40.  梁偉文議員建議一些全港性團體如欲申請葵青區議會撥款，應

以葵青區作會址註冊分處，否則有關申請不應獲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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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部門  

41.  委員一致支持葵青區議會地方組織撥款應只供註冊地址位於葵

青區內的團體申請。  
 

42.  黃耀聰議員認為地方組織若多舉辦班組活動，定必會更長時間

佔用社區會堂設施，影響其他單日活動使用社區會堂的機會。然而，

他亦指出若禁止地方組織舉辦多於一日的活動，而與工作小組合辦活

動的團體則無此規定，可能有欠公平。  
 

43.  羅競成議員認為無須以單一準則處理地方組織及工作小組的撥

款申請，例如工作小組籌辦活動的各項支出限額通常較地方組織寬鬆。

他指出讓地方組織舉辦班組活動的確會使區內設施的使用情況更為

緊張，議員亦較難監管此類活動。  
 

44.  黃潤達議員認為其他區議會並無禁止地方組織舉辦多於一天的

活動，葵青區應給予地方組織決定活動模式的空間。此外，某些活動

(例如宿營 )的舉辦日期必須多於一天。  

 

45.  梁偉文議員指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工作小組及指定組織均已

籌辦各類訓練班供本區居民參加，應鼓勵地方組織籌辦其他類型活

動，以善用有限資源。此外，若活動為期多於一天但具連續性，可豁

免不受限制。  

 

46.  朱麗玲議員同意為期多於一天但具連續性的活動可繼續獲考慮

批准撥款。此外，她指出班組活動的主要支出項目為導師費，區議會

撥款不宜過於集中運用於某單一項目上。  
 

47.  主席宣布就是否不准許地方組織就舉辦多於一天的活動申請區

議會撥款進行表決。在參與投票的委員中，有 1 票反對，其餘委員均

支持方案。行財會決定支持修訂《指南》的相關條文，以後地方組織

就舉辦多於一天而非連續性的活動所提出的區議會撥款申請將不獲

批。  
 

報告事項  

 

工作小組  

 

審核工作小組報告  

(行政及財務文件第 60/R/2017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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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部門  

48.  委員省覽上述文件。  

 

宣傳及社區關係工作小組報告  

(行政及財務文件第 61/R/2017 號 )  

 

49.  委員省覽上述文件。  

 

指定組織  

 

葵青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報告及活動撥款申請  

(行政及財務文件第 62/R/2017 號 )  

 

50.  主席、吳家超議員、朱麗玲議員及潘志成議員申報他們為申請

團體葵青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委員。根據《常規》，與會委員同意四位

議員不能參與表決。委員一致推舉羅競成議員為臨時主席主持會議。 

 

(羅競成議員就以上事項代替主席主持會議。 )  

 

51.  委員通過文件，撥款申請將呈交至下一次審核工作小組 (或審核

委員會 )會議討論及通過。  

 

(會議再由主席主持。 )  

 

葵青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市協會報告  

(行政及財務文件第 63/R/2017 號 )  

 

52.  委員省覽上述文件。  

 

葵涌及青衣區文藝協進會有限公司報告  

(行政及財務文件第 64/R/2017 號 )  

 

53.  委員省覽上述文件。  

 

葵青區體育會有限公司報告  

(行政及財務文件第 65/R/2017 號 )  

 

54.  委員省覽上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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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部門  

葵青區足球會有限公司報告  

(行政及財務文件第 66/R/2017 號 )  

 

55.  委員省覽上述文件。  

 

葵青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報告  

(行政及財務文件第 67/R/2017 號 )  

 

56.  委員省覽上述文件。  

 

葵青區防火委員會報告  

(行政及財務文件第 68/R/2017 號 )  

 

57.  委員省覽上述文件。  

 

葵涌 (東北 )分區委員會報告  

(行政及財務文件第 69/R/2017 號 )  

 

58.  委員省覽上述文件。  

 

葵涌 (中南 )分區委員會工作大綱 (修訂 ) 

(行政及財務文件第 70/R/2017 號 )  

 

59.  朱麗玲議員、鮑銘康議員及黃耀聰議員申報他們為葵涌 (中南 )

分區委員會委員。根據《常規》，與會委員同意兩位議員不能參與表

決。  

 

60.  委員通過文件。  

葵涌 (西 )分區委員會報告  

(行政及財務文件第 71/R/2017 號 )  

 

61.  委員省覽上述文件。  

 

青衣 (東北 )分區委員會報告  

(行政及財務文件第 72/R/2017 號 )  

 

62.  委員省覽上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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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部門  

青衣 (西南 )分區委員會報告  

(行政及財務文件第 73/R/2017 號 )  

 

63.  委員省覽上述文件。  

 

其他報告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會見市民計劃”進展報告  

(行政及財務文件第 74/R/2017 號 )  

 

64.  委員省覽上述文件。  

 

2017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致葵青區議會的公眾查詢、意見及投訴

的總結報告  

(行政及財務文件第 75/R/2017 號 )  

 

65.  黃耀聰議員詢問報告中所述個案有否交由所屬委員會跟進。  

 

66.  秘書回應秘書處會定時向所屬委員會主席匯報收到的個案內

容，供主席考慮是否有需要安排在委員會會議中討論。  

 

67.  委員省覽上述文件。  

 

其他事項  

 

68.  秘書報告在近期舉行的區議會會議中，有議員提出應檢視議員

可擔任工作小組主席數目的上限，以及檢視是否有需要規限議員可擔

任主委的數目。《常規》附錄 VI“工作小組機制的指引”第 2 段中訂

明“每位區議員不可同時出任超過三個獲區議會撥款的工作小組主

席。”另一方面，《常規》未有就議員擔任主委的數目設定限制。其

他 17 區區議會均沒有就議員可擔任工作小組主席數目設定上限。至

於主委方面，其他區議會亦無類似安排。  

 

69.  梁偉文議員認為現有機制行之有效，無須改變。  

 

70.  黃潤達議員建議每位議員最多只可出任五個活動的主委，以鼓

勵更多議員參與籌辦區議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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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部門  

71.  譚惠珍議員支持維持現有機制。  

 

72.  主席宣布就以下方案進行表決：  

 

方案一：跟隨其他區議會的安排，取消議員出任工作小組主席

數目的限制。  

 

方案二：保留現時機制。  

 

方案三：議員最多可出任三個獲區議會撥款的工作小組主席，

以及五個活動的主委。  

 

73.  方案一有 0 票支持，方案二有 12 票支持，方案三有 1 票支持。

行財會通過方案二。  

 

下次會議日期  

 

74.  下次會議定於 2017 年 10 月 19 日 (星期四 )舉行。  

 

 

 

葵青區議會秘書處  

201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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